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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《排污许可提质增效行动计划（2022-2024 年）》 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 
 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习近平

生态文明思想，加快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

度体系，强化固定污染源生态环境管理，生态环境部研究起草了《排

污许可提质增效行动计划（2022-2024 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

称《计划》）。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编制背景 

（一）背景与必要性 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排污许可制度改革。党的十九届四中

全会提出“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”，

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“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”。2021 年 4 月 30 日，

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，要全

面实行排污许可制。“十三五”以来，生态环境部积极推进排污许可

制改革，强化排污单位主体责任，推动“一证式”管理，完成改革

任务阶段性目标，建立起完善有力的制度体系，并实现固定污染源

的全覆盖。为进一步落实排污许可管理要求，提升排污许可证发证

质量，完善证后监管机制，生态环境部组织制定了《计划》，为建立

健全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执法监管体系、深入打好污

染防治攻坚战、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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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起草过程 

2021 年 9 月，生态环境部组织部评估中心成立编制组，全面梳

理排污许可事中事后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，针对问题进行原因分析，

研究编制方案。 

2021 年 10 月，编制组针对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以来存在的主要问

题，提出夯实排污许可证质量、巩固全覆盖成果、强化部门间联动、

做好支撑保障四方面 12 项工作措施。期间先后四次召开专题会议研

究讨论，形成《计划》草案。广泛征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、部内相

关司局及直属单位意见，修改形成《计划》送审稿，并提交部长专

题会审议，修改完善形成《计划》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编制原则与思路 

（一）编制原则 

《计划》紧紧围绕排污许可提质增效中心目标，着力构建源头把

控、过程管理、全流程监管的闭环管理体系。在具体工作内容方面，

《计划》提出了夯实排污许可证质量、巩固全覆盖成果、强化部门间

联动、做好支撑保障四方面的任务。 

（二）基本思路 

《计划》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，对排污许可证申请、核

发、证后管理、监管执法的全流程进行系统梳理，总结排污许可事

中事后监管存在的问题与不足，进一步从排污单位、技术机构、生

态环境部门以及平台建设、宣贯培训等多角度、多维度分析问题存

在的原因，提出对应的对策措施，并将目标分解为可操作、可实施、

可考核的具体工作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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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内容 

《计划》主要包括六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，包括指导思想

和工作目标，第二、三、四、五部分分别从夯实排污许可证质量、

巩固全覆盖成果、强化部门间联动、做好支撑保障四个方面提出排

污许可提质增效的 12 项重点工作，第六部分是附表，详细列明了 40

项具体工作措施，并明确完成时限和责任部门。 

四、有关情况说明 

在编制过程中，已征求生态环境部相关司局和直属单位、32 个

省（区、市，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生态环境厅（局）意见，共计

收到反馈意见 139 条，其中采纳或原则采纳 135 条，未采纳 4 条，

未采纳的 4 条意见主要提出删除问题清单移送、现场核查等具体要

求内容。 

 


